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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蒞臨第五屆台灣醫法實務論壇

想 更 即 時 獲 得 學 會 最 新 消 息 可 至 台 灣 醫 事 法 律 學 會 官 方 網 站，

或加入『台灣醫事法律學會 Line@』，並敬邀您加入本學會。

LINE@ 學會官網 加入會員

如有其他需要協助的部分，敬請您不吝告知，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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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資訊
會場須知

二、專題演講議題
￭議題Ⅰ：衛生福利資料管理條例及智慧醫療

￭議題Ⅱ：論醫院雇主之保護義務 - 以護理人員執行職務

遭受不法侵害為例

￭議題Ⅲ：AI 時代中醫師使用現代科技設備之探討

￭議題Ⅳ：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之探討

￭議題Ⅴ：AI 浪潮下虛擬醫事人員之責任

一、時間 / 地點
2025 年 1 月 12 日 ( 週日 ) TICC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 會議室

三、會場注意事項
￭會場內禁止錄影、錄音，敬請配合。
￭演講進行中請將手機轉為震動或無聲模式。
￭本次大會無提供停車優惠，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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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
全國律師聯合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辦單位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

共同主辦
台北市醫師公會、台北律師公會、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
會全國聯合會、臺北市藥師公會

協辦單位
全國律師聯合會醫藥及健保法制委員會、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中國醫藥
研究發展基金會、台灣法學研究交流協會、台灣醫病和諧推廣協會、台灣急
診醫學會、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中華法律風險管理學會、台灣醫藥法律與
政策學會、台灣護理之家協會、全球中醫藥醫學會聯合會、當代法律、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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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台灣醫法實務論壇【台北場】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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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積分
申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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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9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 ( 原名中華民國醫事法律學會 ) 於民國 74 年 1 月 26 日成立，
至今已有 39 年歷史，本會以從事醫學與法律之科際整合，普及醫事法律知識，重
建醫病倫理，消弭醫療糾紛，提高國家醫療服務品質為宗旨。本會定期舉辦醫法
論壇、工作坊與參訪活動，並發行《醫事、科技與法律》期刊，研究醫藥衛生法令、
公共衛生法令等，探討醫療糾紛與訴訟，並為醫事法律之立法事項提出建言。

本場論壇為醫法專題演講，非常感謝台北市醫師公會洪德仁理事長、台北律
師公會張志朋理事長、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林源泉理事長、台北市藥師公會尹岱智
理事長、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紀淑靜理事長讓今天的議題更多元
化，希望透過醫界與法界不同角度做證釋，本次除探討備受關注的【衛生福利資
料管理條例及智慧醫療】及【醫療爭議處理法制】外，亦跨足領域討論【論醫院
雇主之保護義務 - 以護理人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為例】、【AI 時代中醫師使
用現代科技設備之探討】、【 AI 浪潮下虛擬醫事人員之責任】之議題，希望藉此
能邀請更多從事醫事領域的專業人員共同交流，為建立醫病倫理之橋梁，帶來新
的思維及啟發，讓社會能更加祥和、進步與美好。

在過去幾屆台灣醫法論壇中，我們累積了豐厚的成績，也衷心感謝各位先進、
前輩、會員的支持及指導，期盼台灣醫事法律學會未來能跨足更多的領域，提供
更多元的醫法新知，更上層樓。

最後，感謝今天您的參與，將會使此次論壇更加圓滿成功。希望有心投入醫
學與法律科際整合之專業人才加入本學會，讓我們一起共創美好的未來。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 張朝凱醫師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秘書長 胡峰賓律師 

202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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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交通資訊
● TICC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 號
●捷運 : 淡水信義線（紅線）【台北 101/ 世貿站】1 號出口，步行 1 分鐘。
●公車 :

【世貿中心（基隆路）】: 20、37、284、284 直、611、650、935、
1032、1503、1551、1552、2025、9001、
9009、南軟通勤雙和線

【 信 義 光 復 路 口 】: 20、22、33、226、 承 德 幹 線、288、288 區、292、
797、1503、信義幹線

【捷運台北 101 ／世貿站（市府）】：28、281、537、647、915、棕 6、棕 7、
棕 18、棕 21、綠 1

【捷運台北 101 ／世貿站（信義）】:207、797、信義幹線、信義新幹線、藍 5、
藍 5 區

●詳細交通方式，請參閱 TICC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網站

2 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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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貴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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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座長 簡介

張朝凱 醫師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

現　職
●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
● 台灣諾貝爾醫療體系執行長
● 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
● 台北地方法院醫療調解委員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醫事法規委員會委員
● 教育部審定副教授

經　歷
● 行政院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
● 台北市醫師公會醫政法制委員會副召委
● 台灣白內障及屈光手術醫學會理事長

學　歷
● 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公衛學院醫管博士
●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法學博士
● 美國哈佛大學公衛學院公衛碩士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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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座長 簡介

胡峰賓 律師
全國律師聯合會醫藥及

健保法制委員會主委

現　職
● 律大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
●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秘書長
●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暨發行人
● 全國律師聯合會醫藥及健保法制委員會主委
● 衛生福利部中藥藥事諮議小組人力及產業發展分組委員
●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統計應用管理審議會委員

經　歷
●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委員
● 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安全諮議小組委員
● 中央健康保險署特材共擬會議代表

學　歷
●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所博士
● 北京大學醫學部博士班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所碩士
●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碩士
● 法國 Aix-Marseille 大學法律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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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貴賓 簡介

鄭銘謙 部長 
法務部部長

現　職
● 法務部部長

經　歷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 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檢察長
● 法務部廉政署署長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學　歷
●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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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貴賓 簡介

邱泰源 部長
衛生福利部部長

現　職
● 衛生福利部部長

經　歷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名譽教授
● 立法院立法委員
● 亞洲暨大洋洲醫師會聯盟 (CMAAO) 總會長
● 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學　歷
●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醫學系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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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貴賓 簡介

李玲玲 律師 
全國律師聯合會理事長

現　職
● 凌雲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 全國律師聯合會第三屆理事長 (114 年 1 月 1 日起 )
●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董事
● 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委員 ( 第六屆、第七屆 )、民間公證人遴

選委員會委員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調解委員
● 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暨履約爭議調解委員

經　歷
● 高雄律師公會理事長 ( 第十一屆第二任 )、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

副理事長
●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
● 第四屆、第五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委員
●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醫事審議委員、調處委員
● 	高雄市晚晴婦女協會理事長

學　歷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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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貴賓 簡介

周慶明 醫師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現　職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 行政院政務顧問
●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醬療品質策進會董事
● 錦明耳鼻喉科診所院長

經　歷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1、12 屆常務理事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1、12 屆公共關係委員會召集委員
● 新北市醫師公會第 26、27 屆理事長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0 屆理事
● 台灣耳鼻喉科醫學會副理事長第 14、15 屆副理事長

學　歷
●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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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貴賓 簡介

詹永兆 醫師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現　職
●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 東洋醫學會台灣分會會長
● 苗栗保生堂中醫診所院長

經　歷
● 苗栗縣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醫療不足改善方案巡迴醫療召集人
●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
●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監事
●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執行長

學　歷
●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研究所碩士
●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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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貴賓 簡介

現　職
●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 行政院政務顧問
●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院長室顧問

經　歷
● 台灣私立醫療機構護理業務協進會理事長
●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醫療品質副院長
●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護理部部長
●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護理部主任

學　歷
●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系碩士

紀淑靜 護理師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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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貴賓 簡介

林郁容 監察委員
監察院監察委員

現　職
● 監察院監察委員

經　歷
● 林郁容診所醫師
●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住院醫師
● 馬偕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 馬偕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

學　歷
● 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療政策與管理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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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Ⅰ：衛生福利資料管理條例及智慧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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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Ⅰ座長 簡介

薛瑞元 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校務顧問

現　職
● 臺北醫學大學校務顧問

經　歷
● 衛生福利部部長
●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
● 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

學　歷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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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 司法院顧問

經　歷
● 司法院大法官
● 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

學　歷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學士

議題Ⅰ座長 簡介

黃虹霞 大法官
前司法院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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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Ⅰ講師 簡介

林靜儀 政務次長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

摘　要
衛生福利資料管理條例修法進程與應用

有關衛生福利資料之應用及隱私保障，自民間提出訴訟至最後憲法法
庭宣判，歷經多年討論並陸續進行修法。

本次演講擬介紹修法之歷程，探討衛福資料之應用與管理上所面臨的
挑戰，盼能進一步尋求公共衛生研究及人民隱私保障之平衡點。

現　職
●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

經　歷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顧問醫師
● 外交部無任所大使
● 立法院立法委員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中心執行長

學　歷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 國立臺灣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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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Ⅰ講師 簡介

陳鋕雄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學院院長

摘　要
智慧醫療法制與個人資料保護

生醫法制重視安全、醫療品質、不良反應事件通報等醫療生命週期的
價值，許多現行醫事法律與可信任 AI 法制的價值若合符節。

但 AI 科技日新月益，部分議題為現行法規未能涵蓋，特別是 111 年
憲判字 13 號對生醫個資要求賦予退出權之要求，與 AI 應用之發展有直接
的衝突。

本演講將從智慧醫療應用之生命週期出發，盤點相關法規，特別是衛
生福利資料管理條例等草案，檢視相關個人資料保護之議題。

現　職
●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院長

經　歷
● 衛生福利部優生保健諮詢會委員	
●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副理事長

學　歷
●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aint Louis 

School of Law 博士
●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aint Louis 

School of Law 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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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Ⅰ與談人 簡介

周廼寬 醫師
台北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現　職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經　歷
● 台北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外科臨床副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外科部臨床助理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

學　歷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班畢博士
● 東吳大學法律專業碩士班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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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 中國文化大學永續創新學院院長

經　歷
● 美國紐約州執業律師 (Attorney at Law, New York)
●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委員
●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學　歷
●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法學院 UIUC 博士

議題Ⅰ與談人 簡介

方元沂 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永續創新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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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Ⅱ：論醫院雇主之保護義務 -
以護理人員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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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Ⅱ座長 簡介

紀淑靜 護理師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現　職
●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 行政院政務顧問
●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院長室顧問

學　歷
●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系碩士

經　歷
● 台灣私立醫療機構護理業務協進會理事長
●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醫療品質副院長
●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護理部部長
●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護理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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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佳陵 律師
安理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現　職
● 安理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律顧問

議題Ⅱ座長 簡介

經　歷
● 台北市律師職業工會創會理事長
● 靜宜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旅遊健康所兼任助理教授
● 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
● 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律師

學　歷
●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博士
● 美國史丹佛大學法學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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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Ⅱ講師 簡介

張瑞靜 護理師
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理事長

摘　要
論醫院雇主之保護義務 - 以護理人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醫院作為護理人員的雇主，對其工作安全負有不可推卸的保護義務，
這與一般企業職場中的「職業健康與安全」保護要求相同。護理人員在執
行職務時，常需面對病患或家屬的不當行為，如暴力、騷擾或言語攻擊，
這對其身心健康造成威脅。醫院應根據《勞動基準法》及《職業安全衛生
法》等相關法律，提供安全工作環境，並建立有效的預防及應對機制。
企業職場中，「職護」概念同樣適用於醫院場域，包括以下幾點：
1. 風險管理與預防機制：針對可能的職場暴力進行風險評估，並制定預防

性政策，如禁止暴力規範、緊急應變流程及報告系統。
2. 教育與訓練：定期提供護理人員及醫院全體員工職場安全、壓力管理及

暴力防護的相關訓練。
3. 支援與關懷系統：當護理人員遭受不法侵害時，提供心理諮詢、法律協

助及醫療支持，減輕其身心負擔。
4. 法律保障與責任分擔：醫院需履行保護義務，避免因怠於作為而面臨民

事賠償或行政責任。
無論企業職場上或醫院應積極完善內部制度，不僅提升員工安全感，

也能強化職場凝聚力，最終實現雇主與員工的雙贏。

現　職
●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職業健康護理師

經　歷
● 彰化基督教醫院生理檢查護理師
● 仁愛醫院臨床護理師
● 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理事長

學　歷
●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碩士
● 朝陽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學士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護理助產系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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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Ⅱ講師 簡介

程居威 律師
勝綸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摘　要
醫院雇主之保護義務的法律基礎及責任

探討醫院雇主在法律框架下對醫護人員的保護義務，包括法律基礎、
責任類型與實務應用，強調如何建立安全的醫療工作環境以保障醫護人員
權益。

醫院雇主保護義務的法律基礎 :
《勞動基準法》：安全工作環境的提供義務。
《職業安全衛生法》：風險評估與暴力預防措施。
《民法》與《醫療法》：契約義務與經營者責任。
國際標準：ILO 職場暴力預防建議。
保護義務的具體內容
預防措施：建立反職場暴力政策、設置安全設備。
即時應對：處理暴力事件的標準作業流程（SOP）。
事後補救：法律支持與制度完善。
法律責任類型
行政責任：主管機關的監督與處罰。
民事責任：侵權賠償與契約責任。
刑事責任：重大過失可能導致的法律追訴。
實務案例分析
醫療環境中暴力事件的處理與法院判例。
成功建立安全醫療環境的實例分享。

現　職
● 勝綸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經　歷
● 宇恒法律事務所律師
● 寰瀛法律事務所律師
● 新北市勞工大學勞動法講師
●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勞動法令講師

學　歷
● 國立臺北大學碩士
● 國立政治大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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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Ⅱ與談人 簡介

趙曰聰 科長
雲林縣衛生局醫政科科長

現　職
● 雲林縣衛生局醫政科科長

經　歷
● 雲林縣衛生局稽查組組長
● 新北市衛生局健康管理科技士
● 新北市土城衛生所公衛護士
● 臺北榮民總醫院公職護士

學　歷
●  國防醫學大學護理研究所碩士
●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系學士



37

現　職
● 鄭智文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兼任法務長
●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董事
●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經　歷
●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學　歷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

議題Ⅱ與談人 簡介

鄭智文 律師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法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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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Ⅲ：AI 時代中醫師使用
現代科技設備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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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Ⅲ座長 簡介

林源泉 醫師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現　職
●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經　歷
● 全球中醫藥醫學會聯合會理事長
●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藥品質監測委員會主任委員
●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助理教授
● 林源泉中醫診所院長

學　歷
● 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 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診斷學博士
● 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婦科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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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 德勤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113.1 起）

經　歷
● 匯眾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 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級實務教師
● 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學　歷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議題Ⅲ座長 簡介

林光彥 律師
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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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Ⅲ講師 簡介

周彥瑢 醫師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常務監事

摘　要
AI 時代中醫師使用現代科技設備之探討

在 AI 襲捲的時代，現代科技設備正逐漸融入中醫領域，給中醫師
的診療帶來諸多新的變化與機遇。現代科技設備為中醫診斷方面提供
了更精准的資料支援。例如，脈診儀能夠將脈象轉化為直觀的圖像與
資料，説明中醫師更細緻地分析脈象特徵，減少主觀判斷的誤差。

舌診儀可以精確地採集舌象資訊，包括顏色、舌苔厚度等，讓中
醫師對患者的身體狀況有更全面的瞭解。這些設備所提供的資料，在
中醫辨證論治過程中成為了有力的補充，有助於提高診斷的準確性。 

 總之，中醫師應積極接納現代科技設備，將其與傳統中醫理論和
技法有機融合。在利用設備提升診療水準的同時，不忘傳承中醫精髓，
通過合理運用科技力量，推動中醫事業在新時代的創新發展，為患者
提供更優質、高效的醫療服務，讓古老的中醫在現代科技的助力下煥
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現　職
● 瀚威中醫醫療體系執行長總院長

經　歷
● 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針灸科主任 
●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中醫部針傷科主任 
●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監事 
●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監事 

學　歷
● 輔仁大學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
●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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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 昶騰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 臺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 馬偕兒童醫院小兒腎臟科兼任主治醫師

經　歷
● 寰瀛法律事務所助理合夥律師
● 新光醫院小兒科兼任主治醫師
● 馬偕紀念醫院兒科部暨小兒腎臟科總醫師暨研究醫師

學　歷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
●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學士

議題Ⅲ講師 簡介

張濱璿 律師
台北律師公會

生技藥事法委員會主委

摘　要
從法律觀點探討 AI 時代中醫師使用現代科技設備

醫藥生技領域的 AI 使用為近年的熱門議題，而傳統醫學的科學應用
更是中醫藥發展的新趨勢。在中醫應用 AI 的議題中，因中醫的特殊性而
與西醫有所區隔，或是因醫療行為的相似而有共同的問題，是中醫應用
AI 所需思考與探究的。

本階段講者將從法律視角出發，探討中醫師使用 AI 時所可能遇到的
問題以及特色，期待協助中醫師未來開展出 AI 新時代的醫療模式，促進
中醫藥科技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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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Ⅲ與談人 簡介

陳仲豪 醫師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副理事長

現　職
●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副理事長

經　歷
●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政策法規會主任委員
●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 朝暉中醫診所院長
● 台灣中醫師同德醫學會第三屆理事長

學　歷
● 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
● 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專業組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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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 理慈國際科技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經　歷
● 全國律師聯合會智慧財產權委員會第 2 屆主任委員
● 台北律師公會第 30 屆常務理事
● 台北律師公會第 27 屆及第 28 屆理事
● 台灣大哥大法務室律師

學　歷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財經法組學士

蔡毓貞 律師
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議題Ⅲ與談人 簡介



46



47

議題Ⅳ：醫療事故預防及
爭議處理法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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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Ⅳ座長 簡介

洪德仁 醫師
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現　職
● 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監事長
● 臺灣健康城市聯盟副理事長
● 洪耳鼻喉科診所院長

經　歷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 台北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臨床副教授
●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
● 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創辦人

學　歷
● 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
●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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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 法務部政務次長

經　歷
● 立法院立法委員
● 桃園市政府顧問
● 桃園市政府參議

學　歷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雙主修社會學系學士

議題Ⅳ座長 簡介

黃世杰 政務次長
法務部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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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Ⅳ講師 簡介

劉越萍 司長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司長

摘　要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之立法研析

過往醫療糾紛案件動輒訴諸法律，這樣的紛爭解決機制導致醫病關係
越趨緊張、對立。且因訴訟過程冗長、耗時，使醫病雙方均飽受煎熬，病
人無法獲得及時的情緒紓緩、補 ( 賠 ) 償，而醫事人員為了避免糾紛的發
生，採取防禦性醫療措施或避免投入高風險科別等現象，對醫療體系之發
展產生不良影響。

113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以「事故
關懷」、「調解先行」以及「事故預防」三大原則作為解決上述困境之方
向：「事故關懷」之目的為緩和情緒、維持信任並建立醫病雙方之溝通管
道。因此，醫療機構應建立關懷小組，於事故發生時儘速與病人進行溝通
並提供說明。「調解先行」透過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避免醫療爭議案件
進入冗長的訴訟程序。另外，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明文規定醫病雙
方均有參與調解之義務、調解委員應有醫學或法學專業背景，並納入第三
方專家意見等機制。透過以上措施來協助、引導醫病雙方進行溝通，達到
降低醫病雙方認知落差、彌平爭議之目的。「事故預防」明文規定醫療機
構應對重大醫療事故案件進行根本原因分析及提出改善措施，並通報主管
機關，達到改善醫療環境及病人安全、提升醫療品質之目的。

現　職
●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司長

經　歷
●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簡任技正
●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長

學　歷
● 銘傳大學法律系研究所碩士

( 暫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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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經　歷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假釋審查委員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
●新竹縣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員
●新竹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與兒少性剝削防治委員會委員

學　歷
●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學士

議題Ⅳ講師 簡介

陳玉華 檢察官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摘　要
醫預法之分析

醫預法之立法重點、讓當事人放心調解的相關規定、
限制證據運用、調解成立之效果、未來挑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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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Ⅳ與談人 簡介

現　職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發言人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醫事法規委員會召集委員
● 雲林縣醫師公會顧問
● 臺灣醫事法律協會常務理事
● 臺中都診所協會常務理事
● 諾貝爾醫療體系中區執行長
● 臺中崇德諾貝爾眼科診所院長
● 臺中公益諾貝爾眼科診所主治醫師

經　歷
● 新竹市衛生局局長
●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眼科代訓住院醫師、總醫師
●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住院醫師、總醫師
●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眼科主任
● 中國醫藥大學教研部部長

學　歷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博士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管碩士
●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

吳欣席 醫師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醫事法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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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

經　歷
● 司法院政風處處長
● 法務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
● 法務部廉政署主秘
● 臺南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
● 臺南地檢署檢察官

學　歷
●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議題Ⅳ與談人 簡介

曾昭愷 檢察官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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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Ⅴ：AI 浪潮下虛擬醫事人員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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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Ⅴ座長 簡介

尹岱智 藥師
臺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

現　職
● 臺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 

經　歷
● 台灣雀巢公司惠氏營養品事業部醫務處長    
● 惠氏藥廠營養品事業部行銷經理    
● 輝瑞大藥廠行銷經理 

學　歷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藥理學研究所碩士 
●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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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經　歷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 台北律師公會理事
● 環球科大法人董事長
● 大同大學法人董事

學　歷
●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律博士

議題Ⅴ座長 簡介

鍾元珧 律師
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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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Ⅴ講師 簡介

郭廷濠 
藥師 / 律師 / 專利師

臺北市藥師公會

摘　要
AI 浪潮下虛擬醫事人員之法人格與責任能力

人工智慧 (AI) 時代來臨，各行各業都將受到 AI 的影響，產生新的變
革。 

傳統的醫藥廣告、短影音、網頁或臉書粉專行銷，必須藉由真實專業
的醫事人員來代言或經營，除需投注大量的時間及心力外，成本費用亦不
低。 

在 AI 時代下，我們可以運用生成式 AI 技術，比以往更為簡單又迅速
地生成出虛擬的醫事人員，並將其運用於前述的各種行銷中。但這些運用
生成式 AI 技術所生成的虛擬醫事人員是否具有人格？又這些虛擬醫事人
員若有違反法規之情形時，例如醫藥廣告違反藥事法規定時，何人須負相
關責任？

現　職
● 得耀法律事務所律師 

經　歷
● 美迦藥局藥師 

學　歷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藥理所碩士
●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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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 黃鈺媖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經　歷
● 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
●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副執行長
● 臺灣醫病和諧推廣協會理事長
● 中央健康保險署藥品共擬會議消費者代表

學　歷
●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公衛所政策與法律博士
● 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法律學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議題Ⅴ講師 簡介

黃鈺媖 律師
台北律師公會醫事暨

衛生委員會主委

摘　要
人工智慧應用醫療糾紛與法律責任

随 著 人 工 智 慧 的 發 展， 在 醫 藥 領 域 中 亦 逐 漸 廣 為 使 用， 期 能 提 供
精 準 醫 療 並 減 緩 醫 療 臨 床 工 作 的 行 政 或 人 力 負 擔。 惟 人 工 智 慧 的 運
用， 若 衍 生 相 關 醫 療 爭 議 時， 究 竟 由 誰 負 責 任， 不 無 疑 義。 本 文 擬
探討人工智慧在現行法律制度下是否有其人格地位，而可獨立負責，
或 是 應 由 相 關 人 員 負 擔 相 關 之 法 律 責 任； 相 關 人 員 間 之 權 責 為 何；
人工智慧的使用，對於法院認定注意義務的標準是否會受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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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Ⅴ與談人 簡介

林亮光 藥師
臺北市藥師公會常務理事 /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委員會主委

現　職
● 吉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 吉晟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 遠見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 臺北市藥師公會常務理事 

經　歷
● 華宇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 臺北市藥師公會常務監事
● 臺北市藥師公會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
● 華宇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行銷業務處長
● 法台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地區經理

學　歷
●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法研所碩士班
●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學士
● Berkeley Law School IELE 智慧財產法律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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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正雄 檢察官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現　職
●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經　歷
● 臺灣嘉義、新竹、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 法務部選赴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 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調部辦事檢察官
● 臺灣苗栗、基隆、臺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學　歷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學士

議題Ⅴ與談人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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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總結

胡峰賓 律師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秘書長

經　歷
●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委員
● 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安全諮議小組委員
● 中央健康保險署特材共擬會議代表

學　歷
●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所博士
● 北京大學醫學部博士班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所碩士
●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碩士
● 法國 Aix-Marseille 大學法律碩士

現　職
● 律大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
●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秘書長
●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暨發行人
● 全國律師聯合會醫藥及健保法制委員會主委
● 衛生福利部中藥藥事諮議小組人力及產業發展分組委員
●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統計應用管理審議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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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貴賓，您好 :

非常感謝您參與【第五屆台灣醫法實務論壇】，

希望課程安排能讓您感到滿意，請掃描下方

QR CODE 撥冗回答下述各列問題，您的寶貴

意見是促使我們進步的動力，謝謝您的支持與

回饋。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敬上




